
 90

第五章 結論與建議 

 

本章針對整篇論文從文獻整理、案例分析到創作內容做一系統性的整理，

將本章分為三小節，第一節研究發現，主要將本研究所整理出動畫廣告與卡通代

言人的製作方法與設計流程做一完整的整理分析，以條例的方式述說其原理，除

此之外，也針對符號學對此的影響與象徵性做以解說。第二節創作心得與檢討，

在研究過後所創作出的作品內容，做一心得分享與檢討。第三節後續研究與建

議，因本研究的研究限制，發現了許多研究上缺失與其後可發展的方向，皆在此

小節做一論述，並給予以續欲研究此項題目的學子一些學理上的建議。 

 

5.1 研究發現 

卡通代言人與動畫廣告在符號學之象徵研究，主要在剖析影響卡通代

言人於企業體中的設定要素，藉由符號學的角度對其象徵性加以解釋，並

進一步從解析中了解卡通代言人在動畫廣告中所扮演的角色與地位，除此

之外，以台灣人壽、豆豆看世界、白花油、雄獅文具等動畫廣告為案例分

析，加以綜合討論，以解釋出整個廣告元素象徵的合理性與關聯性。在此

將研究中所整理發現的要素歸納如下： 

 

1. 影響卡通代言人在行銷上因素 

現今市場上的卡通代言人分為知名代言人和非知名代言人兩類，其

所帶來的銷售成效皆具有一定的評價，也都成為現今各企體行銷的推廣

攻勢，由於其不同於一般真人的代言人，雖然不會產生負面新聞有害於

企業體本身的形象，但仍需要不斷的製作卡通代言人的新話題，使其在

市場中不至於被消費大眾所遺忘，除此之外，卡通代言人除了為企業體

代言商品外，其本身可愛的造形還可增加附加價值，因此，在國外有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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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為代言人設置的商店，這樣行銷管道的出現，更促使其在消費文化下

有了另一項解讀，商品並不止販買商品本身的實用價值，也銷售了心靈

的快樂和自我認同的感覺，這種層次上的提昇是一般銷售方式所無法達

到的，事實可証明卡通角色的代言人是可增加銷售的一種最佳考慮因

素，再者，不管以何種行銷方式呈現，為代言人命名也可增加消費者對

產品或企業體的認同，易於熟記的名字可快速的連結代言人與產品之間

的關係，吸引消費者目光、增加消費者的印象，使其於購買商品時，能

憑藉廣告給予的印象購買商品。 

2. 卡通代言人在造形設計之要素 

卡通代言人通常以擬人化的形象為其主要的表現方式，在造形圖像

上傳達意涵，從早期的賽璐璐片到現今的 3D 電腦動畫，風格不斷的隨

著電腦技術的進步而有所改變，在設計時為了要使其更具親和力，並塑

造出親切的企業形象，所以通常廣告主會將其設定完整的故事背景，並

打照一個主題內容以符合現今的社會現象，最後，給予一個還有親和力

的造形外表，這一類的卡通代言人通常以可愛為訴求，企圖喚回消費者

內心的兒時回憶，在整體比例上會具有比例較大的頭、較短的軀幹、四

肢，並簡化手掌線條使筆觸更為流暢、柔軟，色彩也選用較為鮮明、彩

度高的色調，這些角色的設計要素，期望能為設計形式帶來特定的模式

為未來設計參考。 

3. 符號學對卡通代言人和動畫廣告中的象徵方式 

卡通代言人以圖像的方式和動畫的原理表現於電視節目中，並在商

業的操作之下，形成了特殊的象徵性，為了了解其中象徵的意涵，使用

符號學加以解讀是具有公信力的，其實每一種元素在不同的搭配下皆具

有不同的表現意義，尤其在廣告中，角色、景物隨著時間的流逝而形成

動感，其意義不斷的於時間中傳達給觀賞者得知，而這種符號具與符號

義的解讀方式，可運用於各種不同事物的解釋上，以廣告而言，攝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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鏡頭、色彩表現、畫面中的物件甚至是代言人的眼神等都是具有不同的

意義的，而這些由文化、歷史所帶出的意涵，使用於現今的商業社會中，

仍然有一定的代表性，此外，使用表義二軸說以分析在動畫廣告中時間

和物體之間，垂直與橫向軸之間的關係，利用羅蘭巴特的符旨符徵擴充

論了解並分析卡通代言人的圖像與名字有何特殊的意涵，再以文化符碼

三層說將廣告文本所表現出的策略、意涵、媒材分別詳細的分層解說，

從中了解動畫廣告的內在涵義、卡通代言人的象徵以及現代動畫廣告的

表現形式。 

 

5.2 創作心得與檢討 

每當在觀看電視上看到的動畫廣告時，總是佩服他們的創意與思考模

式，除了電腦上的技法運用之外，到底應該如何設定、定位這些卡通代言

人？在經過資料的收集、整理與分析後，才發現原來廣告中的每個元素、

拍攝技巧、人物的表情都代表的不同的意義，從研究中不但了解到卡通代

言人的背後意義，也清楚的明白其創作的過程，以及所必須具備的元素、

條件，利用這些元素、過程來創作一個屬於自己的動畫廣告。而現今電腦

資訊的發達，從研究中可以發現愈來愈多的動畫廣告是利用 3D 的技巧進行

設計創作，但由於本次創作之企業主為小朋友最愛之兒童樂園，為了使其

更具童趣符合兒童樂園的訴求，因而採用手繪的技法結合電腦動畫軟體的

幫助，使畫面產生動感，從繪製、建模、音效選擇、動態效果都由自己動

手後，才明白製作動畫是一個相當繁複的工作，三、四十秒的動畫廣告是

需要將創意、技法、精力發揮到最大的境界，才能完成完美的作品。除此

之外，在廣告中的元素呈現必須深層思考其在文化價值下的背後意義，故

在廣告內容設定時，仔細的了解配置的問題，以及參考案例分析中所得到

的結論，以期望達到理想的結果。在本次創作中，因人力有限及技法的不

純熟，只能製作短篇的動畫廣告，未能使之成為一系列之動畫作品是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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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遺憾，期望未來能有機會將其系列作品完成，並做系統性的分析，才能

與真正檢討出自製創作廣告的錯漏，並提昇自我的手繪及電腦製作的能

力，以增加自我在市場上的競爭力。 

除了動畫廣告為主體外，也製作了其他的週邊產品，例如手冊、酷卡、

海報、紀念商品、紀念章、紀念杯等，大多的廠商都會為其產品製作手冊

以利於讓消費者快速的了解產品本身與廠商本身的企業形象，有藉於此項

理由，故製作了遊園手冊簡介兒童樂園中的各項要點，並與遊園券相互結

合，使消費者可以在購買遊園券的同時了解兒童樂園的各項設施，在製作

這些作品前都必須先收集企業體的相關資訊，了解其本身的性質所在，才

能製作出符合其特質的商品，並加上卡通代言人的配合，除了增加自己在

收集資料的能力之外，也在技術上增加了不少，了解了整個檔案製作的程

序，相信對未來製作各項平面設計作品會有相當的幫助。 

 

5.3 後續研究與建議 

本研究主要以符號學的角度將動畫廣告和卡通代言人逐一進行分析研

究，從符號元素的個體與影像鏡頭的呈現，色彩上的配置，以及卡通代言

人的選擇等了解其相互的關係，然而在案例分析時發現，符號的解析單位

元素收集可能尚未完整，其意義的來源無法得知，這些符號意涵是否會因

為文化、國家的不同而有所差異，可能會造成分析上的錯漏，這是本研究

在後期所應全面了解的，另外，以符號學來分析圖像，可能未能了解其美

學的意涵和表現的風格模式，而忽略其藝術性，故也應重新了解美學的內

涵，以補強符號學分析的不足。 

再者，本研究所分析的案例收集尚未完全，大多以現今為人熟知的動

畫廣告為主，或許在選取廣告上會因個人的因素而產生偏頗，因此，期望

能做更完整的案例分析，並統整出動畫廣告與卡通代言人於台灣廣告界的

趨勢所在，為未來的設計做一系統式的整理與分析。此外，本次案例多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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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所播放的動畫廣告，並未與國外的動畫廣告相比較分析，而這些卡通

代言人是否會因文化的差異而產生不同的設計方式或表現內容，國外的動

畫廣告是否如本研究的文獻討論中之結果相同，應為後續所應了解研究之

課題，如能進行市場上的問巻調查或訪談製作的企業體和廣告商，或許更

能了解消費者所需，使企業體和廣告商能更有效率的發展出更能傳達商品

訊息的廣告，也能了解、比較具有卡通代言人前後之銷售成果是否有差異。

在週邊商品的種類上，並不能於符號學理論中解析出，因此必須另外加強

市場調查，並藉由市面上現有的週邊商品加以整理後，選擇適合兒童樂園

之項目，找出消費者喜愛的商品種類，才能使其增加銷售率與知名度。 


